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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政办发〔2020〕96 号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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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

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》（厅字〔2017〕41 号），

自然资源部《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》（自然资

规〔2017〕10 号），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印发<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（甘自然资发〔2017〕68 号）精神，深入推进全县城乡建设用

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，结合全县实际，现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背景

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（以下简称“增减挂钩”）是指依据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将拟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地块（即拆旧地

块）和拟用于城乡建设用地的地块（即建新地块，包括建新安置

地块和建新留用地块、易地扶贫搬迁地块等）共同组成建新拆旧

项目区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区”），通过建新、拆旧和土地复垦等措

施实施增减挂钩项目，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

上，增加耕地有效面积，既可以为搬迁农民安置提供建设用地，

又能为搬迁农民建新居，腾退出的建设用地指标除自用外，结余

指标通过跨省交易，能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脱贫攻坚产业提供

有力的资金支持，助力我县全面脱贫致富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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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思想，坚持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，以

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，以统筹城乡发展、改善农村生产生

活条件为目标，以优化用地结构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，按照因

地制宜、科学规划、统筹实施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，分步实施、规范操作、先易后难，积极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

减挂钩工作顺利开展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合理确定规模，积极稳妥推进。根据我县实际，各乡

镇要结合旧宅腾退、乡村振兴，合理确定目标任务，尽快完成排

查摸底，编制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，制定可行的补偿标准、安

置方式、拆旧复垦规模等内容，确保做到“成熟一个，实施一个，

成功一个”。

（二）用足用活政策，扎实开展排摸。一是注重与易地搬迁

旧宅腾退相结合。根据《甘肃省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规划》

要求，涉及易地扶贫搬迁的村的安置区用地已通过增减挂钩立项

拆旧的安置模式设置到位，有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乡镇要积极开

展工作，年内必须完成工作任务。村庄（农户）搬迁和复垦工作

完成后，要按照增减挂钩立项拆旧-建新模式及时组织报批、实

施，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搬迁复垦任务。二是注重与美丽乡村建设

相结合。按照“规范有序、干净整洁、和谐宜居”的要求，不断

优化农村土地开发利用布局，整治农村居住环境和村容村貌，提

升村庄建设管理水平，将闲置废弃的“空心村”“空心房”拆除

到位，打造“产业发展、环境整洁、功能完备、生态宜居”的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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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家园。三是注重与全域无垃圾整治活动相结合。按照全域无垃

圾整治活动提出的“全面治理柴草乱码、粪土乱堆、垃圾乱倒、

棚圈乱搭、房屋乱建等突出问题”的要求，结合增减挂钩项目实

施，各乡镇要对乱修乱建的棚圈、房屋等摸清底子，坚持“规划

一张图、审批一支笔”的原则，坚决拆除到位、复垦到位，增加

建设用地指标。四是注重与地质灾害搬迁避让相结合。充分发挥

增减挂钩政策作用，优先安排立项规模，解决安置区用地指标；

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分散贫困户，要因地制宜制定搬迁避让方案，

有步骤地推进旧宅复垦。

（三）坚持政府主导，加强分工协作。本次项目实施以会宁

县人民政府为主体，具体由项目涉及的乡镇、村组负责，全力做

好拆迁、腾退及后期管护等工作，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方案的

编制及技术指导等工作，其他涉农部门要齐心协力、密切协作，

共同配合落实。在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复垦工作中，要结合当地

生态建设实际，在耕地面积不减少，建设用地不增加的前提下，

按照宜耕则耕、宜林则林、宜草则草的原则进行复垦。鼓励社会

资本参与增减挂钩项目建设。

（四）依法依规实施，保障农民权益。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

涉及到群众利益，必须充分征求群众意见，严格履行农村重大事

项议事制度，依法进行听证、公示，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

与权和决策权，确保做到复垦前群众愿意、复垦中群众参与、复

垦后群众满意。

四、目标及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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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目标。通过增减挂钩项目实施和节余指标的跨省

交易，探索全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新思路，建立城乡统筹土

地管理制度和办法，完善和充实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有效机制。

（二）实施范围。大沟、甘沟驿等 28 个乡镇，拆旧面积初

步统计为 56.6097 公顷（849.1455 亩）；拆旧范围包括旧庄老院、

工矿企业、学校、村址等建设用地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我县增减挂钩工作分 4 个阶段实施。

（一）宣传动员和调查摸底（2020 年 7 月）。通过中老年人

易于接受的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和青年人易于接受的微

信、互联网等新兴媒体，大力宣传土地复垦法律政策和增减挂钩

项目基本情况，提高全社会对增减挂钩工作的认识，争取广大群

众的支持。

各乡镇负责组织人员对已确定旧宅基拆除的范围进行全面

调查摸底。以乡镇为单位，对范围内的拆旧地块逐村逐户清查清

理，认真填写入户调查表，了解居住现状和户主的复垦意愿等详

细情况，制定拆除方案，对地块进行编号，照相记录拆除前建筑，

做好拆除复垦准备。

牵头单位：各乡镇

配合单位：自然资源局、扶贫办、发改局（易地办）、住建

局、农业农村局

（二）编制实施方案（2020 年 8 月）。自然资源局要以三权

发证和农房补调工作为依据，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，尽快开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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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工作，做好前期调研、资源潜力分析和现场踏勘论证，确保于

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《会宁县 2020 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

项目实施方案》的编制及初审工作；初步设计和实施方案逐级申

报并经省政府批准后，由县自然资源局编制施工设计，设计完成

后交由各乡镇按照投标程序组织施工。

牵头单位：自然资源局

配合单位：各乡镇、扶贫办、发改局（易地办）、住建局、

农业农村局

（三）组织实施（2020 年 8 月至 10 月）。各乡镇要制定具

体实施方案，组织编制拆迁安置和权属调整方案，召开群众会议，

充分征求群众意见，做好项目公告、听证、公示等工作，及时排

查和调解矛盾纠纷，确保于 10 月 30 日前完成本乡镇范围内的拆

旧地块复垦任务，逐步恢复土地的种植生产能力，验收时将按实

际复垦拆旧地块面积计算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严格遵守项目

法人负责制、工程招标制、项目公告制、项目竣工验收制等制度，

切实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

牵头单位：各乡镇

配合单位：自然资源局、扶贫办、发改局（易地办）、住建

局、农业农村局

（四）总结验收（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）。县自然资源局要

按照自然资源部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验收办法》和《会宁县

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及时组织县级验收，对

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单位、乡镇村组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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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地毯式的查漏补缺，力争一次性通过省、市验收；对通过验收

的地块，及时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上图入库报备。项

目最终验收后，按期内完成地籍调查和土地变更调查，明确地块

界址，并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。各乡镇要做好项目档

案的移交归档管理，对建新拆旧面积、挂钩周转指标、土地权属

等指标进行全面登记、汇总，建立完善项目数据库，加强信息化

管理。

牵头单位：自然资源局

配合单位：各乡镇、扶贫办、发改局（易地办）、住建局、

农业农村局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成立机构。为加强对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县上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直有关部

门主要负责人、各乡镇乡镇长为成员的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

挂钩项目领导小组。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，靠实责任，强

化措施，确保增减挂钩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密切协作。县自然资源局要组织好增减挂

钩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、建新项目区的选址、政策技术指导、新

增耕地验收和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核定、信息数据库建立、土地增

减挂钩指标调剂、有偿交易服务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等工作的开

展；各乡镇要做好辖区拆旧区农户的摸底调查、拆迁丈量登记、

拆旧户搬迁、旧宅基地腾退等工作；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，

吃透国家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相关土地政策，认真履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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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职责，合力推动增减挂钩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，保障资金。本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资

金由县政府统筹协调，项目具体实施机构负责筹措。项目资金实

行预算管理、专款专用、专帐核算，由县自然资源局按工程进度

分期划拨，县财政局严格监管，确保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资金

安全运行。

（四）严肃纪律，强化考核。要将增减挂钩项目实施工作纳

入年度目标管理综合考核内容，按照“多垦多补、少垦少补、完

不成任务处罚”的原则，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调查、摸底、拆除、

搬迁、复垦等任务并验收合格的乡镇，以“以奖代补”的形式给

予奖励；对未按期完成旧宅拆除、搬迁、复垦等任务的乡镇，予

以一定的处罚；对完成任务速度快、质量高、面积大、交易多的

乡镇，提高奖励比例，实行阶梯式奖励，多垦多奖、少垦少奖。

要加大对增减挂钩工作的检查、考核力度，及时跟踪检查工作进

度，对推诿扯皮、未认真履行职责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的相关单

位和个人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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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会宁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郭俊英 副县长

副组长：张 旭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祁虎山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成 员：韩 侃 县民政局局长

李振华 县财政局局长

王 继 县住建局局长

韩 成 县水务局局长

周发禄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谷扬 县林草局局长

周彦龙 县易地办主任

张万忠 会师镇镇长

陈 雁 郭城驿镇镇长

马宗祯 河畔镇镇长

刘焱芹 头寨子镇镇长

沙显江 甘沟驿镇镇长

姚秀虹 太平店镇镇长

魏宏强 中川镇镇长

土 平 新添堡乡乡长

宿念军 党家岘乡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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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应军 杨崖集镇镇长

杨守明 老君坡镇镇长

张兴强 翟家所镇镇长

刘晓峰 柴家门镇镇长

梁继伟 八里湾乡乡长

陈炜政 韩家集镇镇长

曹志强 大沟镇镇长

徐守城 四房吴镇镇长

陈巨仓 汉家岔镇镇长

李振中 新塬镇镇长

谢东芹 刘家寨子镇镇长

高秉政 白草塬镇镇长

张海涛 新庄镇镇长

任 毅 侯家川镇镇长候选人

赵艳春 平头川镇镇长

刘向军 土门岘镇镇长

张振瑶 草滩镇镇长

马 林 土高山乡乡长

李娟梅 丁家沟镇镇长

白银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局长为领导小组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具体工作，

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祁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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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兼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接任工作的同志替补，不再

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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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月 7日印发


